Theocracy 神權政體 嚴格來說，實行神權政體的社會，是一個讓神管治的社會。但現代人通常是就廣義來用這詞，泛指一個教會與國家是聯合的社群，或者是指一種教權凌駕於民權之上的社團（正確地說，應是「僧侶政體」，hierocracy）。
最純正的神權政體是舊約以色列人（Israel{\LinkToBook:TopicID=648,Name=Israel}）*。耶和華是王（申三十三5），以色列是祂的軍隊（出七4），而他們的戰事就是祂的戰事（民二十一14）。但這不僅是個軍事概念，立法與執法的權力亦在神的手中，偉大領袖如摩西者亦只不過是個居間人（出十八16），連君王都不過是神的副攝政而已（申十七15）。就此意義而言，作為神權政體的代表，他不單有責任打耶和華的仗（撒下八5～20），也要增強人的信念，消滅神的敵人，並且推行改革，像約西亞所做的。在這一切行動之中，他要順服神的引導及審查︰這正是偉大的先知（撒母耳、拿單、亞希雅等）不斷勸勉皇室的；他們永不能忘記，「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，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，耶和華是我們的王」（賽三十三22）。
神權政體還與舊約兩個基本概念有很密切的關係︰1.立約。「我要作你們的神，你們要作我的子民」這應許，帶領每一個以色列人親自面對神的旨意。在神權政體內，生活非常以神的律為中心（theonomous）。2.末世論。就如夫利先（Th. C. Vriezen）說的，一個以神為中心的生命，不僅創造了一個神權政體的社會，也是一種以目的論為基礎的歷史；以色列人的希望正是這樣產生的，而這個希望正是以神權政體為其焦點。「神要建立祂的神權政體，倘若不是在現今的以色列人中，也要從『餘種』創造出新以色列。要是現今大衛之家不願意，神就要從耶西的根長出新枝，祂要在神權政體的國度掌權」（An Outline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, Oxford, 1960, p. 229）。
我們是要在這背景下來看新約。神權政體看來是消失了，蒙揀選的已然四散，沒有國土，也不再成群（彼前一1）；但它與舊約的分別不如表象看來的明顯。教會成了新以色列{\LinkToBook:TopicID=648,Name=Israel 以色列}*，擁有舊以色列所有的特性（彼前二9）。倘若教會不真正是上帝的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*，她與上帝的國亦是關係密切的（太十六18及下）。本質上說，她就是一個神權政體。基督作為她的元首，是一切權柄的來源（弗五23），一切紀律均是在祂名下，亦只能在祂面光中才能施行（林前五4）。教會有她的領袖，但這些領袖全是要在主裡面的（帖前五12），且要向祂交帳（來十三17）；他們擁有的一切操作的恩賜（參聖靈的恩賜，Gifts of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00,Name=Gifts of the Spirit}*），均是從祂而來（弗五11）。祂的旨意對新以色列的約束力，正如耶和華的旨意對舊以色列的約束力一樣，兩者全無分別。
從廣義而言，一個被教會（或僧侶）控制的社團，就是一種神權政體，這樣的政體出現在中世紀的天主教，加爾文時代的日內瓦，克倫威爾（Cromwell）的英國，及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*︰「他（指長官）有職權維持教會合一與和平，保守上帝的真理純潔和完整，壓制一切褻瀆和異端，阻止或改革崇拜和法規的一切弊端，並適切地確立、執行並遵守上帝的典章」（二十三章第三條）。麥尼爾（J.T. McNeill）論到加爾文之日內瓦的話，也可以用在其他的神權政體︰「其體系明顯地是神權政體，意思是它代表世俗及教會向上帝負責，又以有效地落實神的旨意在人民的生活上為目的」（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, New York, 1954, p. 185）。但在更正教的傳統，神權政體絕不等於要民權屈服在教權之下；相反地，韋斯敏斯德信條明明指出，神職人員不能免除對長官的服從，儘管他們可能是不信者或異端（二十三章第四條）。從另一角度而言，國家或個人均應服在神旨意之下，故此沒理由對教會冷淡，或對之不善，乃應支持及保護教會。就是在一個多元社會，政府不可能提供這樣的保護，但這個原則還是對的。
不過今天就是最忠於韋斯敏斯德信條的教會，也許都不喜歡它如此表達這原則，也許要補加的，是尊重意識的自由，以及反對一切迫害和不容忍的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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